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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产损失费用保险附加数据信息泄露责任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责任分项设有数据信息泄露责任、数据信息泄露通知费用、检

测费用、法律费用，投保人可以选择一项或多项进行投保。保险人在本保险合同下承担的相

应项的保险责任以保险单中载明的相应项的赔偿限额为限。

保险责任

第二条 数据信息泄露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因发生下列保险事故造成第三者在保险期间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

赔偿请求，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1.因网络恶意行为、网络恶意软件或人员操作失误造成被保险人的计算机系统和电子介

质负责存储、保管或控制的第三者机密信息的损坏或丢失；

2.被保险人所有的计算机系统和电子介质负责存储、保管或控制的第三者机密信息被盗

窃、被泄露给未经授权的第三者。

第三条 数据信息泄露通知费用

在保险期间内，对被保险人因上述责任中列明的保险事故须通知受数据隐私泄露影响的

第三者而产生的必要且合理的费用，且在保险合同约定的通知方式范围内，保险人依据本保

险合同各项规定及相应赔偿限额并扣除相应免赔额（率）后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条 检测费用

在保险期间内，若被保险人为了确认数据信息泄露责任中列明的保险事故影响程度与范

围，聘请了保险合同列明的第三方专业机构所做的检测、鉴定服务，则针对下列服务所发生

的必要且合理的费用、成本和支出，保险人依据本保险合同规定的相应赔偿限额并扣除相应

的免赔额（率）后承担赔偿责任：

1.确认保险事故是否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

2.确定保险事故的原因；

3.避免或降低保险事故的建议。

被保险人应在联络第三方专业机构后24小时内通知保险人，否则本条责任不予赔偿。

第五条 法律费用

在保险期间内，发生数据信息泄露责任列明的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因这种事故而被第

三者提起仲裁或者诉讼，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或者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

支付的其他必要且合理的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规定的相应赔偿限额并扣除相应的免

赔额（率）后承担赔偿责任。

法律费用不包括被保险人由于利用自身的方式和资源（例如工资和管理费用）而产生

的一般费用。

其他事项

第六条 凡涉及本附加险条款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主险条款与附加险条款相抵

触之处，以附加险条款为准；附加险条款未约定事项，以主险条款约定为准。主险条款效力

终止，附加险条款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条款合同无效，附加险条款亦无效。


